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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社会资源或财富的性质的角度，对社会平等或不平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通过“地位财

富平等”的两个基本理论模式，分析了自由主义者处理平等问题的困境，以及自由主义者和冲突论者在平

等或公平问题的解决思路上的共同点。并对如何达到一个社会中资源的公平分配，阐述了根据资源自身的

基本特征而采取不同平等化策略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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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或平等，很早就引起了思想家们的注意。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朴素的平等、

正义观念，这些观念甚至一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沿用，将其作为这些范畴的基本含义。苏格

拉底把人们对贪欲的自我控制称作“公平”，柏拉图把人们在各自的分工位置上安分守己、

各就各业所形成的秩序叫做“正义”，而亚里斯多德用数量和比例来规定平等的含义，他所

提出的所得资源数量上相等的“数量平等”观、按照个人“真价值”分配与之相称资源的“比

例平等”观，无疑是今天关于“绝对平等”、“相对平等”概念的直接来源。同时这些思想家

也将公平与社会规则或法律的遵守联系了起来[1]，从中可以看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

初形式。到了近代，作为对中世纪神学的反叛和理性精神的倡导，产生了基于自然法理论的

“平等”观念，认为平等、自由是天赋人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沐浴着

启蒙运动精神氛围而成长起来、并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卢梭，却对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理性救

世的神话和迷信予以清醒的打击，他甚至走到理性的反面，极力推崇人的情感、道德与虔诚，

从自然状态而不是理智和知识的发展中，寻找人性的基础。他坚信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

是平等的，不平等的发展，标志着人类一步一步走向堕落。只有独立的、分散的个人，通过

社会契约的形式联合起来，才有可能重建一个社会的平等与自由，并以道德和法律的平等来

代替因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在身体上的不平等。启蒙运动中产生的“天赋人权”的平等、

自由观念，成为后来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国基石。现代社会思想中，对于平等、公平、

正义的理解更为具体和丰富，更为重要的是，对平等的研究与一些在价值上同样重要的范畴

联系了起来，平等与自由（弗里德曼，1950，1979、哈耶克，1960）、公平与权利（达伦

多夫，1992）、平等与社会结构（吉登斯，1999），正义与社会制度（罗尔斯，1971）、平

等与效率（奥肯，1977， J.E.米德，1992）等等，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都在衮衮现代诸

公中都有着十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 

社会平等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研究主题。社会平等，其重要而实质性的内涵是关于

社会资源或财富的分布状态以及人们对这种分布的主观认知和评价（参见李强，1993），因

此，如果对资源或财富的性质加以进一步的分析，也许会有助于我们于平等或不平等问题的

研究和探讨。 

资源的意义是相对于人类需要而言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关于需要的区分也许会有助于我



们对资源性质的理解。凯恩斯说，“……人类的需要可能是没有边际的，但大体能分作两

种――一种是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感到必不可缺的绝对需要，另一种是相对意义上的，能使

我们超过他人、感到优越自豪的那一类需求。第二种需要，即满足人的优越感的需要，即很

可能永无止境，……但绝对的需要不是这样”[2]。凯恩斯关于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的这种区

分，把我们引入了相对性资源与绝对性资源这一基本划分的大门。社会资源的绝对性，意指

这种资源对个体的生存以及维持个体在社会中最基本的人的尊严（即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来

讲是必需的，因而在任何一种社会分配过程中就存在贝尔所指的“社会最低限度”。不难理

解，相对性资源就是超出个体基本需要的那部分资源，即满足个体优越于他人并感到“自豪”

的需求的资源。 

这样，在社会分层的意义上，依据资源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所有可分配的资源均可划分

为生存资源与地位资源。生存资源与地位资源这种划分可以适用于所有资源分配领域，经济

的、文化的、政治的，不同领域的资源分配机制因而有了共同的特征。经济领域中，满足基

本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源即是生存性资源；在文化领域，一个人为了能够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

生存，必需具备最低限度的文化资本以获得或维持基本的劳动技能与社会沟通行为技巧；在

政治领域，现代社会中个体所获得的基本的公民权利就是其最低限度的政治资源。社会分层

研究对生存资源与地位资源的区分，在理论上将社会排斥与团结、社会平等的实然与应然联

结在一起，将社会结构与社会平等问题的研究导入到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怀，从而使社会分

层研究与更为普遍的社会秩序以及社会政策的研究之间建立了一种稳定的联系。 

从资源的“生存”与“地位”特性的区分来探讨社会平等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

重要的思维视角，即，不同特质的社会资源分配的平等或不平等，遵循着各自不同的基本逻

辑。 

生存资源的平等是一个社会秩序维持最基本的要求。首先，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在生存资

源方面的基本要求，是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基础和根本。极端的不平等或不公平，无疑都是

以一些人或一些群体剥夺其他人或其他群体的生存需求资源为取向，最终无一不以最为激烈

的对抗和冲突的形式瓦解整个社会秩序的根基。其次，一部分社会成员最为基本的生存资源

被剥夺后，最终剥夺者自身的利益也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如果社会排斥将资源的占有扩大

到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存需求领域后，新的资源就可能无法再生产出来，这一点在马克思论

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时就非常明确地指了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购

买劳动力的最低限度的工资（满足劳动者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源），无论在多么残酷的剥削形

式下，都会尽可能地给予保障。显然，没有足够的生产工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就无法再维

续下来。所以，在生存资源领域，不平等总是有着十分清晰的底线。正如丹尼尔·贝尔所坚

持的，“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每个人都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

群体的一分子。这意味着应有一套劳动者优先的雇佣制度，有对付市场危机的一定安全保障，

以及足够的医疗条件和防范疾病的预防措施。”（贝尔，1989：第 21-22 页）因此，“我们应

该坚持一项基本的社会平等，即人人应得到尊重而不应由于肤色、性别、或其他个人归属因

素而受侮辱”，“我们应当坚持人人有权获得一套基本的服务和收入，它能为他们供应充分的

医疗、住房等等”，这是文明社会必须优先关心的问题。（贝尔，1984：第 499 页）平等地

分配最基本的生存所需的资源，正是生存资源分配过程中最基本的逻辑，而这也是人类社会

长期的秩序实践的基本经验，现代社会中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确立，即是以这一基本经验

为基础所构建。需要强调的是，生存资源分配平等的满足，仅仅是社会平等的起点。“平等

是我们所有理想中最不知足的一个理想。其他种种努力都有可能达到一个饱和点，但是追求

平等的历程几乎没有终点，这尤其是因为，在某个方面实现的平等会在其他方面产生明显的

不平等。”（萨托利，1993：339） 

超出生存资源的分配，在地位资源领域的平等问题上，则显然有着更为复杂的逻辑。提



到地位资源的平等，也许需要我们对赫奇（Fred Hirch）在《增长的社会极限》一书中所提

出的关于“物质经济”或“物质财富”与“地位经济”或“地位财富”的区分予以足够的关

注。在赫奇看来，不管物质财富方面的平等取得多大的进展，它都不能消除地位的不平等，

比如说，如果所有的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小汽车，那么富人们就会转而乘坐私人飞机。物质的

财富增长无法消除人们的地位不平等。[3]然而，了解和分析有关“地位财富”平等的一些重

要的理论模式，对我们探讨普遍意义上的公平或平等的问题会有更多的帮助。 

解决赫奇的所谓“地位财富”不平等的问题，曾经有两个基本的理论模式，达伦多夫称

其中一种为“经济的帝国主义”，即是亚当·斯密所奢望的“财富的自然增长”，它将实现平

等一切希望寄托于供给的扩大。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包含着扩展自身的力量，因此最终一

切不平等都会铲除，“而且一种普遍富裕正在贯穿种种不同社会等级。”经济学供给学派是这

种平等观念的典型代表，他们相信经济增长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增加产品和劳务，提高产品

和劳务的多样性，从而把短缺界限向外推移很远很远，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对供给派来说，

进步可能是无痛苦的，人们只要稍稍努力就会收获应得报酬，人类财富和平等的进展，永远

是正数和加法游戏。然而相背于财富自然增长理论的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社会“普遍富裕”

的同时，仍然存在明显“不同的社会等级”。达伦多夫指出，在经济学那里，总是认为基本

的社会结构是恒久不变的，但这正是早期经济学的弱点。另一种理论达伦多夫称其为“政治

的帝国主义”，它企图把一切经济问题作为应得权利来界定。应得权利派则认为，有时必须

玩零和游戏。进步并非建立在向外推移短缺界限的问题上，而是建立在群体为争夺阳光之下

的一席之地的斗争之上。进步是用普遍找到进入市场以及利用积极的公众舆论和获得社会机

会的通道的人数来衡量的。因此主要的问题是政治性的，它要求采取自觉的行动，以求确立

应得的权利，并对财富进行再分配[4]。 

基于第一种理论模式，自由主义的理论思想阐发了一种独特的解决有关平等问题的思

路。自由主义在回答有关平等的问题时，首先否定了所有有损自由的分配方式，不管是这种

分配方式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这即是排除政府或国家在分配过程中的作用。在哈耶克看

来，人性有着无限的多样性——个人的能力即潜力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乃是人类最具独特

性的事实之一[5]，因此争取自由才是首要的目标，平等的诉求不能有背自由。他说，“争取

自由斗争的伟大目标，始终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此以外，“自由不仅与任何其他种类的

平等毫无关系，而且还必定会在许多方面产生不平等”[6]。对哈耶克来说，在自由方面，政

府的意义是对人们的自由予以平等对待，也就是说，只存在一种平等是由政府来保证的，那

就是由政府来保证人们在追求自由方面的平等。因此哈耶克说，“我们并不反对法律上的和

道德上的平等。……我们所反对的是一切将那种经由主观思考而选定的分配模式强加给社会

的企图，而不论它是一项平等的措施还是一项不平等的措施”[7]。不过哈耶克也并不是完全

反对政府采取某种有助于平等的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是有条件的：“在政府有合法必要的

理由采取行动的时候，以及我们必须在满足此一必要性的不同方法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我

们也完全可能倾向于选择哪些能够附带地减少不平等的措施”[8]。 

我们可以看到，哈耶克（以及其他自由主义者）在对待平等问题时所坚持的一个出发点

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存在着人的多样性特征和广泛的差异性特征，这正是自由主义者

的精到之处，也是对平等问题中所暗含的多元性特征的揭示。此外，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为

了达到平等而扮演资源分配者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具有专断权力的政府的一种抵制。 

然而当哈耶克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源分配方式的时候，他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哈耶克提

出上述观点的第一个理由是，“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不具有最终确知其他人的潜力的能力，

从而我们应当确定无疑地永远不能信托任何人去行使这样一种能力”。但是，对于那些自身

能力处于蒙蔽状态的弱势群体来说，即便不是信托其他人来行使资源分配，那也需要一定的

分配方式来满足其基本的需要，而显然在他们自身能力尚未发展之前，凭借弱势群体本身的



力量是无法达到的。 

哈耶克的第二个理由是，“任何社会成员获致某些可能有价值的事情的新能力，都必须

始终被视为是其所在社会的获益”。从这一点来讲，一个社会中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也就

是说，一个人的机会或新能力的获得，会导致另一些人的机会的减少或处境变得更糟，但是，

哈耶克认为，就社会整体来说，仍然可能是对大多数人是有益的。然而，当他巧妙地为他的

观点加上一些条件和限制的时候，他又是自相矛盾的。他说，只要某种能力和机会不被已经

拥有这种能力和机会的人所垄断，只要一个人新的能力获得不是以剥夺其他人的能力为条

件，那么，一个人就有可能习得和掌握这种能力，从而也就有益于大多数人。这些“一个人

的能力和机会的增进，并不取决于其他人的能力和机会得到同样的增进”的条件，却是社会

中随处可见的事实。“某些优势的确是依人为安排而产生的，但是这一事实未必就意味着我

们能为所有的人提供相同的优势，也未必意味着如果一些人被赋予了某些优势，那么其他人

就因此而被剥夺了这些优势”。然而，这样的陈述尽管在语意上并无错误，但是在逻辑上和

事实上却还存在相反的陈述，并且也可同样为真。 

事实上，上述矛盾之处正是自由主义者处理平等问题的重大困境，其问题的根源是，哈

耶克等人并未看到多元性在其中的运作可能产生的后果。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中所隐含的多

元性特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意义。其一，无论多元性中的差异性有多大，作为“人”的共

同性依然是本质的。因此，恩格斯指出，“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

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社会的平等

要求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

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

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从这种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

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那

就必然要经过而且确实已经经过了几千年”[9]。罗马平等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

基督教也承认一切人的原罪平等，新教改革后还进一步承认上帝选民的平等。所有这些对平

等特征的认识，都说明了多元性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事实，即多元主体之间平等的抽象理念。

其二，多元性意味着多极发展，而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不同个体几乎在所有的领域中都会

就某种利益的追求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利益或资源也就成了汇聚多元关系的一个核心。

多元主体各自充分的发展即意味着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由，但其发展的含义却意味着对资源和

利益的争夺，自由又必然伤害着多元性中存在的共同性本质。就这种争夺而言，也许我们会

想到另一种解决的方式，即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然而合作对整个人类来说总是有限的。正

如康德（Kant）所看到的，在一个纯粹合作的世界里，“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牧羊人的生活

里，尽管十分和睦、知足、相亲相爱，一切天才将仍然永远蕴藏在它们的胚胎之中：人像吃

草的绵羊一样温顺善良，他们几乎不会为自己的生存创造出比他们的家畜的生存具有更大的

价值……因此，感谢大自然的桀骜不驯、好嫉妒和争胜好强的虚荣心、无法满足的拥有欲和

统治欲！没有它，人类的优秀的天然素质将永远不会发育，将会永远微睡不醒。人们相要和

睦；但是大自然更加了解，什么东西对人的种类更好：它想要不和”。任何社会主体，无论

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为保护自身利益或因偶然性而获得的特权，无疑都会采取种种方式来

阻碍其他多元主体的侵犯和挑战，建立起垄断性质的保护壁垒，尤其是当利益或资源的总量

无法满足所有人的充分需求的时候。这一事实显然将严重地限制自由主义的平等思路。 

达伦多夫则综合经济增长和应得权利两种理论模式，用“选择”概念来解释和解决有关

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在达伦多夫的思想中，“选择是应得权利和供给的特定结合”，即选择是

应得权利与供给之间的函数表达。这里，我们也许首先需要对“应得权利”概念稍微作一下

说明。应得权利给人一种合法的对物品的要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

蒂亚·森（Amartya Sen） 认为，应得权利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人们用在一个社会里可资



利用的法律手段去控制[物品]的能力”。这不是纯粹的个人能力，而是它本身由社会结构所

决定的。“个人应得权利是指一大堆不同的可供选择的商品，个人可以借助于不同的、合法

的、对某些个人总是敞开的获得方法去占有这些商品。”[10]应得权利本身既非善也非恶，他

们是得到社会界定的东西的手段，是入场券。应得权利也人为划出界限，设置樊篱。入场券

能让大门打开，然而对那些没有入场券的人来说，大门仍然是紧闭的。应得权利既不能“增

长”，也不能“萎缩”，而是只能被创造或取消，被赋予或剥夺。但是，有些时候应得权利也

会出现失灵的情况，这即是说通往控制商品和服务的道路会受到限制或中断。达伦多夫的分

析指出，“饥荒可以作为一种应得权利关系的失灵来分析”。许多情况下，饥荒不是一个社会

的供给不足，而是一部分人生存的应得权利被另一部分人剥夺了。[11]不过，就应得权利来

说，还具有规范性质，它如同社会规范一样，具有一定程度的固定性，这意味着要取消那些

人们业已习惯和稳定的应得权利，就不能不付出代价。 

粗略比较一下自由主义者和冲突论者对平等或公平问题的解决思路，我们可以发现他们

之间大致有某种殊途同归的意味。自由主义者希望通过个人的自由发展来扩大整个社会的财

富，而反对财富或人类福祉的增进过程中对应得权利的顾念；在扩大资源的供给、推进人类

的整体进步方面，冲突论者与自由主义者有着同样的旨趣，只不过冲突论的思想是试图通过

过程的调节来实现这样的目标。在冲突的选择过程中，不平等不仅不会消除，而且它的存在

正是这一过程所必须的。但达伦多夫强调在这样的选择过程中必须对极端的不平等或不公平

应予以遏制和消除，对社会中大多数人基本的应得权利予以保障，除此之外，对于社会中其

他应得权利应该通过竞争、冲突和选择来予以实现。 

社会资源分配的平等或公平，或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一种道德准则，或是外在的客观标

准，抑或是人们生来就有的基本权利。然而，实现这些平等或公平的原则，则绝非道德、社

会或人性权利所能独立承当的，一个社会的平等或公平是人们在这三种原则上的选择的结

合。为此，笔者认为，要达到一个社会中资源分配的平等，需要根据资源自身的基本特征采

取不同的平等化策略。首先，各类社会不平等都有着基本的底线，它是在任何社会排斥过程

中实现社会团结的根本依据。生存资源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最为强烈不满和冲突，危及基本的

社会安全和秩序。因此，一个社会首先必须建立起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其社会成员

在可能陷入的生存困境下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最基本的社会尊严。同时，我们必须注意

到，生存资源的上限是不断上移的，一个人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保证基本的社会尊严的物质资

源将与人类历史共同进化。平等的底线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社会保障体系也应当是灵活

的，它需要根据社会总体的生存境况的改变而调整社会保障的原则、标准和适用的范围。 

对于超出生存范围的资源的平等分配，仍然需要一种制度的设计来达到。罗尔斯在谈到

正义的原则时曾指出，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正义的主题，“如果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正义的，每

个人就都有一种在这一现存的结构中履行自己职责的自然义务。每个人对这些制度都有一种

义务，不管他是不是自愿”。[12]对于地位资源平等分配的设计，首先就应该有一种大家公认

的制度化的基本结构，来保证获取资源的机会是均等的。个人获取资源的能力的差异是造成

资源分配不平等的主要来源，这种差异在自由主义的平等观中被看成是合理的（自由的原则

要求人们各自能力的自由发挥不受平等原则的限制和制约），在坚持“精英统治”的理论中，

能力的差异被看成是资源分配的必要准则（如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知识和专业技术精英的统治

的论述）。我们无法否认能力差异的存在，但我们需要对能力本身加以区分，并对能力获得

过程加以调节。这样，关于平等分配地位资源的设计，就应该首先转化为对能力获得过程的

设计，以及对能力作用范围的限制。前者要求每个人接受能力培养的机会是均等的，后者则

要求在资源分配时限制那些个人能力以外的资源获取途径。 

因此，如果我们坚持一种按照人们的能力来获取资源的平等化策略的话，首先我们就需

要设计一种公平的能力获得机制。并非人们生来就是愚蠢或聪明，人们能力的差异是因为人



们在接受能力培养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同的机缘和待遇。正如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爱尔维修所说

的，“人刚生下来的时都一样，仅仅由于环境，特别是幼小时期所处的环境不同，有的人可

能成为天才或英才，有的人则变成了凡夫俗子甚至蠢材”。教育学家裴斯泰洛齐所讲述的一

个寓言故事也许更容易使人记住在能力培养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有两匹一模一样的小马。

一匹交由一位庄稼人去喂养。但那个庄稼人非常贪得无厌，在这匹小马还没有发育完全的时

候就用来赚钱，最后，这匹小马变成了无价值的小马。与上述这匹马命运迥异的是，另一匹

小马托付给了一个聪明人，最后在他的精心喂养下，这匹小马竟变成了日行千里的骏马。” 

那么，什么样的能力培养机制是合理的呢？这也许与所有关于资源平等分配的问题同样

棘手、同样复杂，然而这个问题又是更为基本性的问题，一个社会设计一种公平的能力培养

机制，也许比设计一种资源分配或再分配的公平机制要更为有效。这样，教育或培训的公平

机制的设计就应该是一个社会中最为核心和基本的制度设计内容。在这一制度设计中，笔者

认为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的方面：其一是对基本生存需要所必需的教育机会的保障机制，其二

是坚持以技术选择为核心的教育机会的分配方式。前一种教育机会的保障机制，在现代社会

或国家中，大都有类似的设计，比如强制义务教育就是这样的制度设计方式。在后一种制度

设计中，就需要以国家制度或国家法令的形式，保证义务教育后各阶段教育机会的获得是公

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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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sources (or wealth),this treatise makes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social equality or inequality. With the two basic theoretical modes of “status and wealth equality”, the 

writer launches an analysis of the predicament encountered by liberalists when dealing with equality, as 

well as of the common ground shared by liberalists and theorists of conflict in the solution to equality or 

fairness. And to the question of how to achieve a fair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in society, He also offers 

his answer by expatiating upon his assumption about adopting different equalization strategies on the 

basis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ources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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